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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著作人投稿於本刊，經本刊收錄後，同意授權本刊，並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或其他本刊授權之資料庫業者，進行重製、透過網路提供服務、授權用戶下載、列印、瀏覽等行為。並得為符合國家圖書館或其他資料庫之需求，酌作格式之修改。
十二、本刊不負責來稿內容之著作權問題（如圖、表及長引文等），請作者先行取得著作權持有者之同意；來稿請勿發生侵害第三人權利之情事，如有抄襲、重製或侵害等情形發生時，概由投稿者負擔法律責任，與本刊無關。

十三、如需《漢學研究》論文撰寫格式或投稿，請逕寄本刊編輯部，地址：10001 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，《漢學研究》編輯部，或寄電子郵件至：lckeng@ ncl.edu.tw。

 《漢學研究》寫作格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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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0賈麗英，〈漢代有關女性犯罪問題論考──讀張家山漢簡札記〉，《簡帛研究》網站，2005.12.17，http://www.jianbo.org/admin3/list.asp?id=1449（2006.1.9上網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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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二）社會科學方式

語言學、人類學之論文可採用。在正文中直接列出作者、文獻出版年份、頁碼（出版資料於文後「引用書目」中呈現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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